
附件6
巢湖学院客座教授、兼职教授管理办法

院字〔2013〕43号
为充分利用校外高端人才资源，发挥他们对我校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、文化传承创新等工作的指导和帮助作用，不断加强学科专业和师资队伍建设，提高教学、科研水平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聘请对象与条件
（一）客座教授
客座教授应为国内外高校、科研机构中具有较高声望和影响的教授、研究员，或有较高知名度的企业家、社会活动家，政府或事业单位的负责人等，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：

1．学术水平或管理水平较高，并已取得相应的业绩成果。

2．从事的教学、科研、管理工作与我校学科专业一致或相近。

3．能够对我校的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、文化传承创新等工作给予具体指导和帮助。
（二）兼职教授
兼职教授应为国内外知名专家、学者，并具备以下条件：

1．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，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影响。能够胜任主干课程的教学，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在本学科领域具有前沿性和前瞻性。

2．从事的教学、科研工作与我校学科专业一致或相近。

3．能够在推进我校学科专业建设、提升学术水平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。
二、工作任务
（一）客座教授的工作任务
1．每年至少到我校开展一次学术交流和讲学活动。

2．对我校的建设与发展提出建议。

3．对我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修订、产学研合作、学生实习实训实践、毕业生就业创业等工作提供具体指导和帮助。

4．积极推进我校与所在单位的交流与合作。
（二）兼职教授的工作任务
1．每年抽出一定的时间到我校进行学术讲座和学术交流，并对学校的学科专业建设、教学、科研等工作给予指导。

2．开设学科前沿课程，合作培养研究生，指导青年教师等。

3．开展实质性的科研合作。

4．积极推动我校的开放合作办学。
三、聘请程序与聘期
（一）各院系根据学校统一要求和本部门实际需要，提出客座教授或兼职教授的拟聘人选，填写《巢湖学院客座教授、兼职教授审批表》，附拟聘人员的详细简历和业绩成果目录等，报组织人事部审核。
（二）组织人事部会同教务处、科技处等部门审核拟聘人员的材料，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院长办公会审定。
（三）经审批通过的人员，学校与其签订聘任协议，院长颁发聘书。
（四）聘期。客座教授、兼职教授聘期一般为三年，聘期届满经双方同意可以续聘，其审批程序同上。
四、有关待遇
（一）客座教授、兼职教授来校举办学术讲座，由科技处和相关部门统筹安排，按学校有关学术讲座的标准支付酬金。
（三）兼职教授来校授课，由教务处和相关院系统筹安排，按外聘教师的标准发放课时酬金。
五、聘期考核
（一）各聘用部门在客座教授、兼职教授聘期结束前须对受聘人员进行考核，以书面形式对其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总结，并报组织人事部备案。
（二）受聘人员在受聘期间因各种原因不能履行职责的，学校将解除聘任关系，并通知受聘人。
六、本办法由组织人事部负责解释。
七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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